职业病危害评价项目信息公开表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名称
	山东黄金矿业（鑫汇）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名称
	大庄子金矿区扩界、整合项目

	地理位置
	山东省平度市新河镇

	联系人
	孙磊
	联系电话
	13964891491
	陪同人员
	孙磊

	现场调查人员
	路齐英、王军
	调查时间
	2019.4.5

	采样人员
	——
	采样时间
	——

	检测人员
	——
	检测时间
	——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粉尘（矽尘）、化学毒物（一氧化碳、二氧化氮）和物理因素（噪声、工频电场、手传振动、高温、低温、不良气候条件）。检维修情况下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有：粉尘（矽尘、电焊烟尘）、化学毒物（二氧化锰、一氧化碳、臭氧、苯、甲苯、二甲苯、乙酸乙酯、乙酸丙酯、乙酸丁酯）、物理因素（噪声、紫外辐射）

	检测结果
	——

	评价结论与建议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本项目属于“采矿业”“贵金属矿采选”，同时根据《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2012年版）》（安监总安健[2012]73号），本项目属于第一大类采矿业第四类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中第二小类：贵金属矿采选，属于严重类。根据本项目工艺特征和可能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及来源，结合本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存在范围、接触人数、接触时间、预期接触浓度、危害程度及防护措施进行综合分析，评价单位认为，该项目属于职业病危害严重的项目。
本评价报告认为山东黄金矿业（鑫汇）有限公司大庄子金矿区扩界、整合项目在切实落实可研报告中拟采取的各项职业病危害控制措施，同时结合本评价报告书提出的补充措施进一步完善设计，确保职业卫生专项资金的投入，将各项职业病防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满足《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等国家职业卫生标准要求后，正常生产条件下，工作场所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将可基本得到控制，满足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
建议：
7.1工程设计补充措施

7.1.1工程防护
（1）加强局部通风，定期检测采场风速，按排尘风速计算，巷道型采场和掘进巷道应不低于0.25m/s。

（2）企业需选用标识矿用产品安全标志的通风设备。

（3）建议企业对局部通风设计进行完善。局部通风的风筒口与工作面的距离：采用压入式通风不超过10m，抽出式通风不超过5m，混合式通风。压入式风筒与工作面距离不超过10m，抽出式风筒滞后压入式风筒5m以上。

（4）通风构筑物（风门、风桥、风窗和挡风墙等）的建筑应牢固、密闭性好，应有专人负责检查维护、保持严密完好状态。

（5）主要进风井巷和回风井巷应经常维护，保持清洁和风流畅通，禁止堆放材料和设备。主要回风井巷不得用作运输和通行人员的通道。

（6）人员进入独头工作面前，应开动局部通风设备，待空气质量满足作业要求后，人员方可进入。独立工作面有人作业时，局扇应连续运转。

（7）井下作业采掘点的作业面微小气候条件见表7-1。

表7-1采掘作业地点气象条件

干球温度（℃）

相对湿度（％）

风速（m／s）

备注

≤28

不规定

0.5~1.0

上限

≤26

不规定

0.3~0.5

至适

≤18

不规定

≤0.3

增加工作服保暖量

7.1.2建筑卫生学

本项目各工作面的照度应按《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2013）的规定进行设计，主要要求见表7-2。

表7-2 工作场所照度标准

车间

测量点

参考平面

标准值（Lx）

采掘车间

主变电所

0.75水平面

200

调度室

0.75水平面

300

运输巷道（井下）

—

5

主水泵房（井下）

—

75

信号房（井下）

—

75

井底车场（井下）

—

15

7.1.3辅助用室

（1）建议企业在采掘车间设置同室分柜存放的更存衣柜。

（2）建议企业在每一中段顶板稳固、通风良好的地点设置井下厕所，并经常清扫和消毒。

7.2 工程管理补充措施

7.2.1个体防护

（1）凿岩工在进行作业时佩戴的防振手套应避免被喷雾水湿透，由于凿岩工等接触的噪声强度较高，建议为凿岩工配备防噪耳罩加耳塞的方式对接触的噪声进行控制。

（2）工人冬季作业时应为其配备防寒帽、防寒手套、防寒鞋等个体防护用品；夏季作业时应为其配备长袖工作、安全帽等。

（3）根据企业现场调查及类比企业现场调查，建议企业加强个体防护用品佩戴情况监督，确保工人作业过程中个体防护用品正确佩戴。

7.2.2应急救援

（1）本项目急救箱数量较少，且现有急救药箱药品未更换，建议企业在各矿段设置急救箱，并设专人定期检查和更新。急救箱的配置参考表7-3。

表7-3 急救箱配置参考情况
药品名称

储存数量

用途

保质（使用）期限

医用酒精

1瓶

消毒伤口

/

新洁尔灭町

1瓶

消毒伤口

/

过氧化氢溶液

1瓶

清洗伤口

/

0.9%生理盐水

1瓶

清洗伤口

/

2%碳酸氢钠

1瓶

处置酸灼伤

/

2%醋酸或3%硼酸

1瓶

处置碱灼伤

/

解毒药品

按实际需要

职业中毒处置

有效期内

脱脂棉花、棉签

2包、5包

清洗伤口

/

脱脂棉签

5包

清洗伤口

/

中号胶布

2卷

粘贴绷带

/

绷带

2卷

包扎伤口

/

剪刀

1个

急救

/

镊子

1个

急救

/

医用手套、口罩

按实际需要

防止施救者被感染

/

烫伤软膏

2支

消肿/烫伤

/

保鲜纸

2包

包裹烧伤、烫伤部位

/

创可贴

8个

止血护创

/

伤湿止痛膏

2个

瘀伤、扭伤

/

冰袋

1个

瘀伤、肌肉拉伤或关节扭伤

/

止血带

2个

止血

/

三角巾

2包

受伤的上肢、固定敷料或骨折处

/

高分子急救夹板

1个

骨折处理

/

眼药膏

2支

处理眼睛

有效期内

洗眼液

2支

处理眼睛

有效期内

防暑降温药品

5盒

夏季防暑降温

有效期内

体温计

2支

测体温

/

急救、呼吸气囊

1个

人工呼吸

/

雾化吸入器

1个

应急处置

/

急救毯

1个

急救

/

手电筒

2个

急救

/

便携式医用供氧器/氧气瓶

1个

急救

/

（2）建议企业选择距离较近，具有相应的急性职业病救援能力的医院，建立长期合作联系，确保发生事故时能在最短时间内赶到事故现场，保证急性职业病患者能够及时得到救治。

（3）企业应制定应急预案培训计划、方式，使有关人员了解相关应急预案内容，熟悉应急职责、应急程序和现场处置方案。明确不同类型应急预案演练的形式、范围、频次、内容以及演练评估、总结等要求。

（4）企业与应施工部门进行沟通，制定施工期应急救援措施，以满足施工期应急救援的需要。

（5）企业应加强应急救援设施的危害保养工作，确保应急救援设施始终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7.2.3职业卫生管理

7.2.3.1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与监测

（1）山东黄金矿业（鑫汇）有限公司已建立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制度，项目建成后将本项目的产尘点加入日常监测计划。

（2）应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检测范围应当包括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全部工作场所。

（3）本项目为职业病危害严重的建设项目。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每三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4）企业应按国家规定对生产性粉尘进行监测，并遵守下列规定：

总粉尘：定期测定作业场所的空气含尘浓度，凿岩工作面应每月测定1次，并逐月进行统计分析、上报和向职工公布；

呼吸性粉尘：采、掘(剥)工作面接尘人员每3个月测定两次；每个采样工种分两个班次连续采样，1个班次内至少采集2个有效样品，先后采集的有效样品不应少于4个；定点呼吸性粉尘监测每月测定1次；
    作业地点粉尘中游离二氧化硅的含量，应每年至少测定1次，每次测定的有效样品数应不少于3个。
    开采深度大于200m的露天矿山企业，在气压较低的季节应适当增加测定次数。
    矿井空气中有害气体的浓度，应每月测定1次。井下空气成分的取样分析，应每半年进行1次。进行硐室爆破和更换炸药时，应在爆破前、后进行空气成分测定。

7.2.3.2 职业健康监护

（1）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作业的劳动者，应当按照《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188-2014）等有关规定组织各岗位工人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查体项目应全面，并将检查结果书面如实告知劳动者。

（2）为劳动者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并按照规定的期限妥善保存。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应当包括劳动者的职业史、职业病危害接触史、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处理结果和职业病诊疗等有关个人健康资料。

（3）劳动者离开用人单位时，有权索取本人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复印件，用人单位应当如实、无偿提供，并在所提供的复印件上签章。

（4）企业应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新入矿工人应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如胸透、听力测定、血液化验等指标)，并建立健康档案；对接尘工人的职业健康检查应拍照胸大片；不适合从事矿山、井下作业者不应录用。

（5）下列病症患者，不应从事接尘作业：各种活动性肺结核或活动性肺外结核；上呼吸道或支气管疾病严重，如萎缩性鼻炎、鼻腔肿瘤、气管喘息及支气管扩张；显著影响肺功能的肺脏或胸膜病变，如肺硬化、肺气肿、严重胸膜肥厚与粘连；心、血管器质性疾病，如动脉硬化症，Ⅱ、Ⅲ期高血压症及其他器质性心脏病；曾有接尘史，并已产生影响的；经医疗鉴定，不适于接尘的其他疾病。

（6）下列病症患者，不应从事井下作业：不应从事接尘作业中所列病症；听力已下降，严重耳聋；风湿病(反复活动)；癫痫症；精神分裂症；经医疗鉴定，不适合从事井下作业的其他疾病。

7.2.3.3 职业卫生档案

企业应根据《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安监总厅安健〔2013〕171号）建立健全职业卫生档案，主要包括以下档案：

（1）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档案；

（2）职业卫生管理档案；

（3）职业卫生宣传培训档案；

（4）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与检测评价档案；

（5）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管理档案；

（6）劳动者个人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7）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要求的其他资料文件。

7.2.3.4职业卫生告知

（1）企业应在厂区内设置公告栏公布本单位职业病防治的规章制度、应急救援预案、操作规程等内容。设置在办公区域的公告栏，主要公布本单位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等。

（2）企业应当按照《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GBZ158-2003）、《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告知与警示标识管理规范》（安监总厅安健[2014]111号）的规定，应设置得警示标识见表7-4。
表7-4应设置的职业病危害警示标示及中文警示说明

车间

警示标示及中文警示说明
主体工程
（斜坡道进口以及各大巷入口）
警示标识：注意防尘、噪声有害；

指令标识：带防尘口罩、戴护耳器、戴防护手套、穿防护鞋；

职业病危害告知卡：粉尘（矽尘）中文警示说明
7.2.3.5 职业卫生培训

企业应对劳动者进行上岗前和在岗期间的职业卫生培训，使劳动者知悉工作场所存在的职业病危害，掌握有关职业病防治的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应急救援措施、职业病防护设施和个人防护用品的正确使用维护方法及相关警示标识的含义，并经书面和实际操作考试合格后方可上岗作业。

7.2.3.6职业病防护设施及检维修

本项目职业病危害事故多发于设备故障、检维修时。因此，无论是小修、中修和大修，都必须认真组织、加强管理，做好全过程、全天候、全方位的监督、监测和监护。检修前必须全面做好职业病危害识别，制定切实可行的预防、控制和应急措施；对全体员工进行职业卫生职业病防治知识培训、自救互救及应急预案的演练，达到有备无患。

7.2.3.7 职业卫生“三同时”

（1）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2）本项目为职业病危害严重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在可行性论证阶段应当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应按要求自行编制或委托有关机构编制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专篇，在完成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专篇评审后，按照有关规定组织职业病防护设施的施工。

（3）建设项目完工后，需要进行试运行的，其配套建设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投入试运行。试运行时间应当不少于30日，最长不得超过180日。建设项目试运行期间，企业应当对职业病防护设施运行的情况和工作场所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监测，建设项目在竣工验收前，建设单位应当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4）建设项目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应当由建设单位负责依法组织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生产和使用。

7.3 施工期建议

为指导建设单位在项目建设期间和投产后做好职业卫生工作，特提出以下管理建议。

（1）选择不产生或少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建筑材料、施工设备和施工工艺；配备有效的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使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浓度/强度符合职业接触限值。职业病防护设施应进行经常性的危害、检修，确保其处于正常状态。

（2）在项目施工现场入口处醒目位置设置公告栏、在施工岗位设置警示标示和说明，使进入施工现场的相关人员知悉施工现场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后果和防护措施。

（3）制定职业卫生管理规定和操作规程，规定施工人员正确使用施工工具，在施工地点的上风向施工。

（4）制定合理的劳动制度，加强施工过程中职业卫生管理、教育培训、应急救援培训。

（5）可能产生急性健康损害的施工现场设置检测报警装置、警示标识、紧急撤离通道和泄险区域等。

（6）为作业人员配备有效的个体防护用品，并要求正确佩戴。如防护服、防护手套、防噪声耳塞、防尘口罩、防毒面罩、护目镜等。

（7）接触挥发性有毒化学品的劳动者，应当配备有效的防毒口罩（或防毒面具）；接触皮肤吸收或刺激性、腐蚀性的化学品，应配备有效的防护服、防护手套和防护眼镜。

（8）禁止在有毒有害工作场所进食和吸烟，饭前班后应及时洗手和更换衣服。

（9）采取湿式作业，施工现场粉尘浓度较大时定时喷水，降低空气中粉尘浓度。设置局部防尘设施和净化排放装置。粉尘量大的加强局部通风，作业人员佩戴符合要求的防尘口罩。接触化学毒物的作业人员作业环境为开放式露天作业时，佩戴好防毒面罩；密闭空间作业时，除加强换气通风外，佩戴好防毒面罩。

（10）选用低噪声设备，尽可能减少高噪声设备作业点的密度，配备足够衰减值的防噪声耳塞、耳罩。

（11）进入密闭空间作业遵守《密闭空间作业职业危害防护规范》（GBZ/T205-2007）等相关操作规程。

（12）夏季高温季节合理调整作息时间，避开中温高温时间施工。严格控制劳动者加班，尽可能缩短工作时间，包装劳动者有充足的休息和睡眠时间。降低劳动者的劳动强度，采取轮流作业方式，增加工间休息次数和休息时间。

（13）施工单位应当按照《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根据表5-3施工期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为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查体并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并按照规定的期限妥善保存。

（14）重视女职工保护。

（15）建立应急救援机构或组织，针对不同施工阶段可能发生的各种职业病危害事故制定相应的应急救援预案，并定期组织演练，并及时修订应急救援预案。合理配备快速检测设备、医疗急救设备、急救药品、个人防护用品等应急救援装备。

（16）施工现场或附近设置符合卫生要求的就餐场所、更衣室、浴室、厕所、盥洗设施，并保证设施完好。

（17）另外，施工过程可能雇佣临时工或存在工程外包，应根据相应法律、法规和规范的要求做好临时工或外包工的职业健康监护工作。

（18）建设单位在项目施工招标、合同管理和施工过程中应加强职业卫生方面的监督管理，防止职业病危害事故发生。

（19）施工和监理单位应做好施工过程的职业病危害防治总结报告及法律责任承诺书，施工结束后交建设单位备案。

7.4试运行期建议

建议建设单位在项目试运行期间做好职工职业健康检查、职业卫生知识和个人防护能力培训、劳动合同职业危害告知等前期工作，为职业病防治工作奠定基础。

7.5外委外包工程的职业健康管理

企业岗位存在外包情况，应建立制定“承包商安全管理规定”，明确要求承包商的相关管理体系必需满足职业防治需要，其内容至少包含：职业病危害识别、风险评价和已识别风险采取的措施，个人使用职业病防护用品目录和有效检验证书，职业性健康体检程序等。

企业应加强外包管理，不得将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转移给不具备职业病防护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在承包商管理的基础上，企业相关管理部门应严格按照本公司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也对其进行监督、检查和考核，对查出的问题督促整改，并跟踪检查，定期公布，确保工人的身体健康。

本项目井下岗位部分为外包工作，特提出以下建议：

（1）建议承包单位在项目试运行期间做好上岗前职工职业健康检查（包括各类司机应查项目）、职业卫生知识和个人防护能力培训、劳动合同职业危害告知等前期工作，为职业病防治工作奠定基础。

（2）井下作业工人在进行相关作业时注意个体防护，佩戴防尘面罩，工作中进行洒水降尘工作。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一、评审意见

1.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对施工过程中及建成后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工作场所、工艺设备、技术材料等进行了描述；

2.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对建设项目施工过程中及建成后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对劳动者健康危害程度进行了分析与评价；

3.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类型判定准确；

4.对建设项目施工过程中及建成后拟设置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和个体防护用品进行了分析与评价；

5.对职业卫生管理机构设置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配置及有关制度建设进行了调查评价；

6.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针对建设项目施工过程中及建成后的职业病防护措施提出了建议；

7.《预评价报告》结论正确。
二、专家组建议

1. 进一步明确本项目的评价范围；

2. 补充矿物成分表，完善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识别（是否含有铅、镉等）；

3. 根据类比数据和企业现状评价报告数据，完善职业病危害因素预测分析；

4. 根据预测数据，完善个体防护用品合理性评价；

5. 落实专家提出的其他意见或建议。


职业病危害评价项目信息公开表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名称
	兖矿鲁南化工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名称
	多喷嘴水煤浆水冷壁气化炉及配套系统优化清洁生产示范工程（一期工程）

	地理位置
	本项目位于兖矿鲁南化工有限公司厂区内，本项目低温甲醇洗位于氨吸收制冷及变换及燃气热回收西侧。

	联系人
	徐红秋
	联系电话
	13969415243
	陪同人员
	刘军

	现场调查人员
	路齐英、肖书民
	调查时间
	2019.1.9

	采样人员
	张少震、朱明兴、肖书民、路齐英
	采样时间
	2019.1.22-1.24

	检测人员
	张玉君、李亚平
	检测时间
	2019.1.22-1.24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化学毒物（甲醇、硫化氢、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氨、羰基硫）和物理因素（噪声、高温、低温）

	检测结果
	除低温甲醇洗岗位工人接触噪声超标外其他岗位接触噪声强度符合职业接触限值，其余检测指标均符合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评价结论与建议
	依据《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安监总安健[2012]73号），本工程属于第十三类“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的“专用化学产品制造”，职业病危害为严重的建设项目。
本报告认为兖矿鲁南化工有限公司多喷嘴水煤浆水冷壁气化炉及配套系统优化清洁生产示范工程（一期工程）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得当，正常生产过程中，采取了控评报告所提对策措施和建议的情况下，能够满足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法规要求，具备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竣工验收的条件。
建议：
1.防高温和防低温措施
（1）在炎热季节为职工提供含盐（含盐0.1%～0.2%）清凉饮料，饮料水温不宜高于15℃，保证工人水盐代谢平衡，减少高温时段作业时间。
（2）用人单位在高温天气期间，应当合理安排工作时间，减轻劳动强度，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3）岗位工人在冬季巡检过程中穿好防护服，佩戴防寒手套，尽量减少室外巡检时间，防止冻伤。
（4）由于本次检测不在高温季节，未对高温进行检测，生产装置区存在高温热源，如蒸汽管道、废热锅炉等，夏季高温时工人接触的WBGT指数有超标的可能，工人巡检、操作过程注意防暑降温，避免发生中暑；同时完善防高温中暑的应急救援预案，在夏季高温来临前进行高温中暑的应急救援演练。
2职业病防护设施及检维修
（1）对职业病防护设施应进行经常性维护、检修，检查，定期检测其性能和效果，确保其处于正常状态，并不得擅自拆除或停用，检维修期间应严格按照企业检维修规定执行。
（2）本项目职业病危害事故多发于设备故障、跑冒滴漏、检维修时。因此，无论是小修、中修和大修，都必须认真组织、加强管理，做好全过程、全天候、全方位的监督、监测和监护。检修前必须全面做好职业病危害识别，制定切实可行的预防、控制和应急措施；对全体员工进行职业卫生职业病防治知识培训、自救互救及应急预案的演练，达到有备无患。
（3）对各种反应器、塔体以及贮罐等进行有限空间作业时，作业单位首先要制定密闭空间职业病危害防护控制计划、密闭空间准入程序和安全作业操作规程；进入密闭空间作业前，对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辨识；按要求对准入者、监护者、作业负责人和应急救援人员进行培训，考试合格；应设置警示标识，防止未经准入人员进入；进入密闭空间前应充分进行通风，应使用具有报警装置并经检定合格的检测设备对密闭空间内进行测氧、测爆和有毒气体检测，符合要求时方可进入；配备符合要求通风设备、个人防护用品、检测设备、照明设备、通讯设备、应急救援设备；进入密闭空间作业时，至少要安排一名监护者在密闭空间外持续进行监护。在密闭空间进行作业时要严格遵守《密闭空间作业职业危害防护规范》（GBZ/T205-2007）等相关操作规程。
3个体防护措施
（1）本项目操作工进行巡检、开停泵作业时应佩戴好个人防护用品，避免意外发生时对人造成伤害。督促员工正确佩戴个体防护用品，加强监督检查，对过期或失效的个体防护用品，要做好以旧换新工作。
（2）根据《工业用化学产品采样安全通则》（GB/T3723-1999）要求，装置区采样人员要完全了解样品的危险性及预防措施，并受过使用安全设施的训练，包括灭火器、防护眼镜和防护服等。采样前及采样后应向有关主管人汇报，尤其要汇报发生的异常事件和情况。采样人员应有第二者陪伴，此人的任务是确保采样者的安全。采样操作时，陪伴者应处于能清楚地看到采样点的地方并观察整个采样操作过程。陪伴者应受过专门训练，懂得在紧急情况时该采取什么行动，这些训练要求他首先报警，除非在极特殊的情况下，不要单独一人去进行营救。采样时穿戴好个人防护用品，站在取样口上风侧，尽可能减少有害物质接触。
（3）建设单位应该准确对待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数据，劳动者在日常工作中应做好个体防护，减少或消除接触，尽可能保持最低接触水平。
（4）在加料、采样、检维修过程中，企业应督促岗位人员正确佩戴防毒口罩、防护手套、防化服和防护眼罩。
4应急救援措施
（1）加强应急救援设施维护和管理，空气呼吸器气瓶定期检验周期为3年，空气呼吸器定期技术检测周期为1年，空气呼吸器按规定的周期进行检定，经常性进行检查，确保发生职业病危害事故时能及时施救。空气呼吸器的定期技术检测证书和气瓶的定期技术检验证书要存入职业卫生档案。
（2）加强危险化学品泄漏中毒、夏季高温中暑应急演练，并做好演练记录。
（3）应急药箱内的碳酸氢钠溶液和醋酸溶液分别用于酸、碱灼伤后的处理，应经常更换，保证溶液在保质期内。
（4）建议装置的应急设施增加防毒面具、防护手套；装置区域的急救场所、撤离通道及警示线的警示标识必须定期维护，确保各警示标识清晰、醒目。
5职业卫生管理
（1）加强对职工的职业卫生知识培训，增强职工个体防护意识。组织职工进行事故处理、应急救援等方面的学习，增强职工应对职业病危害事故的能力。制定的培训计划的培训对象应覆盖主要针对负责人、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和岗位操作人员。
（2）根据《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安监总厅安健〔2013〕171号）的要求，逐步完善职业卫生档案。
（3）今后每年应委托具有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进行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6职业健康监护
企业需进一步落实职业健康检查制度，加强职业健康监护工作，严格按照《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188-2014）的要求对上岗前、在岗期间及离岗时作业人员进行职业健康检查，体检项目应包括所有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并将检查结果书面告知劳动者，做到一人一档。加强对作业人员必要的防护用品发放和职业健康监护工作。对检查异常者，务必复查，如发现疑似职业病及职业禁忌证，调离或暂时脱离原岗位，妥善安置。经复查若确诊为职业病，企业应该按照《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188- 2014）的要求给予积极治疗和定期检查并妥善安置。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一、《控制效果评价报告》的评审意见
    1.建设项目概况清晰，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工作场所、工艺设备、原辅材料等描述完整、准确； 

    2.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执行情况分析较全面；
    3.职业病防护设施运行情况分析清晰；
    4.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分析正确；
    5.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符合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要求；
    6.职业病危害因素对劳动者健康危害程度分析正确；
    7.职业卫生管理机构设置和管理人员配置较合理；
    8.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基本满足相关要求并得到落实；
    9.职业健康监护基本落实；
    10.事故预防和应急措施具备针对性、可行性；
    11.正常生产后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治效果预期分析基本正确；
    12.对策措施和建议基本可行；
    13.评价结论正确。
    二、职业病防护设施竣工验收意见
    1.建立了职业病防治责任制度；
    2.建立了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3.设置的职业卫生管理机构和配备的管理人员基本满足要求，建立了职业卫生档案；
    4.包括职业卫生“三同时”在内的各种前期预防工作基本完成；
    5.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基本符合要求；
    6.职业病防护设施预算、管理、维护基本符合要求；
    7.为劳动者配备了个体防护用品；
    8.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和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劳动者经过培训并考试合格；
    9.对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进行了职业健康检查； 

    10.职业卫生应急管理基本符合要求。
    三、专家组建议
  （一）对《控制效果评价报告》的建议
1、细化工程分析中水煤气用量、主要成分等分析，说明催化剂、分子筛等使用与更换情况；
2、完善警示标识、报警值设置的调查分析与评价；
3、补充变电所、实验室、压缩机厂房等建筑物通风设施、参数等调查与评价；
4、个别岗位噪声超标，与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水平评价应一致；
5、落实专家组其他个人意见。
（二）对职业病防护设施的建议
1、按《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的要求规范职业卫生档案；
2、按规定组织实施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职工进行职业健康检查，检查项目与周期应符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的要求；
3、加强现场监督，督促劳动者正确佩戴和使用个人防护用品；
4、按《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告知与警示标示管理规范》等完善告知与警示标识；
5、落实专家组提出的其他意见。
    四、评审组意见
    1. 专家组建议通过该《控制效果评价报告》，报告需按专家组意见修改，存档备查。
 2. 建设单位应按验收组意见和《控制效果评价报告》的建议进行整改。


职业病危害评价项目信息公开表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名称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名称
	高新生物产业园建设（一期）项目

	地理位置
	山东省济宁市高新区

	联系人
	韩正
	联系电话
	15864555800
	陪同人员
	李涛

	现场调查人员
	王世云
	调查时间
	2018.7.17

	采样人员
	王军、石永超、肖书民、陶文广、胡法强、王世云、路齐英
	采样时间
	2018.9.18-9.20

	检测人员
	钟桢媛、李亚平
	检测时间
	2018.9.18-9.23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1）生产性粉尘：其他粉尘、药物粉尘。（2）化学毒物：醛、氨、盐酸、氢氧化钠、硫酸、二氧化氯。（3）物理因素：噪声、工频电场

	检测结果
	除101车间粉针洗瓶烘消、102车间粉针一工段、103车间粉针洗烘岗位接触噪声强度不符合职业接触限值要求，其余检测均符合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评价结论与建议
	结论：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该项目属于“医药制造业中化学药品制剂制造”，同时根据《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2012年版）》（安监总安健[2012]73号），该项目属于第二大类制造业第十四类医药制造业中第二小类：化学药品制剂制造，属于较重类。根据该项目工艺特征和可能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及来源，结合该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存在范围、接触人数、接触时间、预期接触浓度、危害程度及防护措施进行综合分析，评价单位认为，该项目属于职业病危害较重的项目。
本项目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得当，当前能够满足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法规要求，具备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竣工验收的条件。在正常生产过程中，在采取了控制效果评价报告所提对策措施和建议的情况下，能够符合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
建议：

1. 职业病防护设施及检维修

（1）对职业病防护设施、应急救援设施和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应进行经常性维护、检修，检查，定期检测其性能和效果，确保其处于正常状态，并不得擅自拆除或停用。

（2）本项目职业病危害事故多发于设备故障、跑冒滴漏、检维修时。因此，无论是小修、中修和大修，都必须认真组织、加强管理，做好全过程、全天候、全方位的监督、监测和监护。检修前必须全面做好职业病危害识别，制定切实可行的预防、控制和应急措施；对全体员工进行职业卫生职业病防治知识培训、自救互救及应急预案的演练，达到有备无患。

（3）进行有限空间作业时，需遵守受限空间作业安全规程（如对有限空间充分通风稀释化学物质浓度，劳动者佩戴送气式个人防护用品，佩戴便携式可燃/有毒/测氧报警装置等），并实行双人作业，有一人负责监护。

（4）建议企业加强通风设施、除尘器等职业病防护设施的维护管理，及时清理集尘，杜绝引职业危害事故。

2 个体防护措施

加强噪声作业区域员工的防噪声耳塞佩戴的监督管理；定期对工人现场实际佩戴个体防护用品的情况(尤其是防噪耳塞)的使用效果进行评估，确保其处于正常使用状态。

3 应急救援措施

（1）定期组织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演练，提高应急救援能力。

（2）及时更换和补充急救药箱药品，保证药品正常使用。

4职业卫生管理

（1）加强职业卫生管理工作，建立健全职业卫生方面的档案资料，务必落实各项规章制度要求。

（2）对防护设施和应急救援设施加强管理，及时对防护设施和应急救援设施进行维修维护，保证其正常运转。

（3）定期进行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每年至少委托具有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并将检测结果进行公示。

（4）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主要培训内容：国家职业病防治法规基本知识，本单位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所从事岗位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和防范措施，个人劳动防护用品的使用和维护，劳动者的职业卫生保护权利与义务等。初次培训时间不得少于8学时，继续教育不得少于4课时。

（5）警示标示应设置在工作场所入口处即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岗位或设备附近。

（6）企业应将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检测日期、检测机构名称以公告栏形式在作业场所公示。

5职业健康监护

企业需进一步落实职业健康检查制度，加强职业健康监护工作，严格按照《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188-2014）的要求对上岗前、在岗期间及离岗时作业人员进行职业健康检查，体检项目应包括所有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并将检查结果书面告知劳动者，做到一人一档。加强对作业人员必要的防护用品发放和职业健康监护工作。对检查异常者，务必复查，如发现疑似职业病及职业禁忌证，调离或暂时脱离原岗位，妥善安置。经复查若确诊为职业病，企业应该按照《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188- 2014）的要求给予积极治疗和定期检查并妥善安置。

6 职业病危害因素申报

本项目为新建项目，根据《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第八条规定，本项目自建设项目竣工验收之日起30日内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申报。

7外委作业的职业病防治建议

企业在进行工程外委外包时，要对承包工程的单位资质、人员资质、技术装备状况等进行严格审查，不得将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和没有职业病防护条件的单位。要加强对外委外包工程的职业健康管理，将外委外包单位和人员纳入职业卫生管理范围，要求外委外包单位进行劳动合同告知、职业健康监护及个体防护用品的发放等。加强对外委外包单位作业现场的日常巡查检查，发现作业单位违反职业危害防治操作规程或施工人员不佩戴防护用品的，要立即进行纠正并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一、专家组审查意见
对《控制效果评价报告》的审查意见

本项目《控评报告》采用了现场调查法、检测检验法、检查表法等评价方法，分析了该工程在生产运行过程中作业人员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水平及职业健康影响，并对该项目职业病危害进行了综合分析、定性评价。评价方法选择得当，内容比较全面，提出的控制职业病危害的措施基本可行，基本符合《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编制要求》（ZW-JB-2014-003）的要求。
二、专家组建议
1. 1.完善项目概况、项目周边情况的介绍，明确评价范围；

2. 补充《洁净厂房设计规范》（GB50073-2013）、《危险化学品单位应急救援物资配备要求》（GB30077-2013）、《危险品作业场所安全警示标志规范》（AQ3047-2013）、《化工企业劳动防护用品选用及配备》（AQ3048-2013）、《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评估规范》（AQ9009-2015）、《化工企业安全卫生设计规范》（HG20571-2014）等法律法规、标准规范作为评价依据；

3.细化完善设备设施布局介绍，细化项目选址、总体布局和设备布局、建构筑物、生产过程、主要工序、防尘防毒、辅助用室、安全卫生检测机构、职业病防治机构的调查、分析与评价；

4.依据《洁净厂房设计规范》（GB50073-2013），对空气净化、噪声控制、给水排水、室内装修、工业管道、电气单元的调查评价；

5.补充完善职业卫生危害因素辨识表和防护设施一览表，并对防护设施符合性补充评价；

6.补充评价《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专篇》的执行情况，补充地哦啊好擦项目职业卫生投资使用情况；

7.对建设项目公用工程中供排水、供电、供热、制冷、空压、消防、清洁下水、通排风、职业卫生管理、事故应急、维修等补充分析评价；对利旧设备的职业病防护设施补充评价；

8.补充氨水、乙醇、甲醛等危险化学品的储存与供应单元的防毒设施调查；

9.补充试生产情况的介绍；对周边医院的救治能力进行细化调查；

10.补充职业卫生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相关内容；补充职业卫生管理机构和人员配备情况；

11.依据《危险化学品单位应急救援物资配备要求》（GB30077-2013），细化应急救援物资的检查、评价；对应急预案的演练情况补充评价；

12.依据“安监总厅安健[2014]111号”和《化学品作业场所安全警示标志规范》（AQ3047-2013），细化职业危害告知与警示标识的检查、建议；

13.依据《用人单位劳动防护用品管理规范》（安监总厅安健[2018]3号）、《化工企业劳动防护用品选用及配备》（AQ3048-2013），对建设项目从业人员劳动用品的配备情况进行符合性检查评价；

14.依据GBZ188的相关要求，补充说明建设单位职业健康查体项目，补充职业病查体要求一览表；

15.附项目设计、施工、监理和设备安装单位的单位资质证书，规范的总平面布置图、周边环境事业图等附件；

16.专家提出的其他意见和建议
评价机构按专家组意见对《控制效果评价报告》修改完善,建议修改后通过；

建设单位应按专家组意见及修改后的《控制效果评价报告》提出的建议对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进行整改完善，建议整改后通过职业病防护设施竣工验收；建设单位应当形成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和职业病防护设施验收工作过程书面报告，在验收完成之日起20日提交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通过公告栏、网站等方式及时公布《控制效果评价报告》编制单位、评审结论、评审时间及评审意见和职业病防护设施验收时间、验收方案和验收意见等信息。


